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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 

106年度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6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處行政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楊委員兼任召集人模麟                 記錄：賴美麗 

壹、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貳、主席致詞：（略） 

參、頒發委員證書：（略） 

肆、工作報告與討論提案： 

一、工作報告： 

業務單位報告106年度與原住民族相關重要業務執行情形：（一）

太魯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時利用野生動物的傳統原因之探討（二）行

銷太魯閣族文化與生態旅遊培力系列活動（三）農曆春節遊園專車、

文化市集暨部落音樂會（四）內政部營建署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

國家公園夥伴關係及資源保育監測推動計畫經費作業要點（五）太魯

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團體私人公款作業規範（六）太魯閣國

家公園「據點收費機制」（七）山月吊橋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八）原住民狩獵權~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條文研商進度。 

決議： 

1.洽悉。 

2.委員建議有關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工作報告，建議部分重大議題

做成討論案，希望「共管會」不僅只是諮詢性質，而是參與國家

公園經營管理重大計畫的決策過程。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第四點，本共管會設置委員 21名，其中當地原住民族代表 11席。

本案因南投縣仁愛鄉公所不薦舉委員，因此本會當地原住民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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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委員仍缺 1席。 

（一）提案人：尹基鍇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本共管會之當地原住民族代表委員仍缺 1席，經與會委員討論

決議薦舉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的督弩.瓦飁先生為本共管會之

原住民族代表委員。 

 

《提案二》山上的同禮部落，在建物修繕或增建、土地的開發與利用時，

常常受到許多法令的限制（如國家公園法、水土保持法、建築

法等等），限縮部落傳統文化與生存生計，建議辦理宣導與座

談，協助居民瞭解相關法令與政策。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為居民能清楚瞭解國家公園法、水土保持法、建築法等相關

規定部分，請花蓮縣秀林鄉同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先

協調居民方便的時間與地點後，由太管處辦理說明與座談

會，並邀請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縣政府水保科等相

關機關（單位）蒞會說明。 

 

《提案三》有關同禮地區的步道設施改善及居民協助遊客急難救助之建議事

項。 

1.建議整理千里眼山登山步道與設置指示牌示。 

2.建議同禮步道每年步道砍草次數於春、夏季增為 4次，秋、冬季 

  則為 2次。 

3.建議由管理處於定點準備救難設備（如單架、固定架、繩索、消 

  防器材等），另外現行停機坪為私有地，建議在公有地上另尋適 

 當地點。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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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 

1.有關整理千里眼山登山步道案，請太管處現勘評估設置牌示及

登山路徑之可行性，期改善登山遊客安全。 

2.有關增加步道砍草次數案，太管處將在年度開口契約內配合辦

理。 

3.有關山上的大同、大禮部落需要設置簡易救難設施（如急救箱、

帳棚、單架、固定架、繩索等），請部落組織（花蓮縣秀林鄉同

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當窗口，與太管處現勘後洽商緊

急難救設備之數量與借用相關規範。 

4.有關現有停機坪在私人土地上 1案，參酌花蓮林管處意見，以

直昇機吊掛所需周邊環境之整理（如砍草、林木疏伐等）納入

居民座談會討論，續再研商妥適方案。 

 

《提案四》因為連續假日交通管制、中橫沿線賣店委外招租等等措施，原來

居民以設攤方式補助生計的機會限縮了，如何促進同禮部落居民

的就業機會？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請太管處持續加強園區內委外雇工、賣店等之契約規範，以進

用在地原住民員工為優先，增加在地居民之就業機會。 

 

《提案五》本共管會是跨部門最好的溝通平台，建議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第五點及第六點規定，本共管會於二次會議之間，得召開諮詢會

議或臨時會議。 

 

《提案六》近期梅雨季節天災不斷，中橫公路平日、突發狀況頻繁，請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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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線誰負責？希望能清楚公路維護資訊，如目前有幾組外包

商、業務內容？洛韶人民陳情包商責任、搶災員條件、有幾人會

開大型搶災機具？T 霸數量密集，對駕駛人與生態環境是否有影

響？看板是否可加外語？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洛韶工務段張委員宇博，業已提供

書面意見回應（如附件），請各委員參考。 

 

《提案七》山中交通不便，環境落後，已嚴重影響居民生存，請各單位在週

邊環境維護、綠美化等資源分配時，能兼顧符合人性、里山精神，

重視第一線居民的權益，各公部門太計較責任區域範圍，百姓觀

感不佳。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請太管處現場管理單位（天祥管理站）協同葉委員瞭解現場問

題後，再提可行之協助方案。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提案一》建請太管處，將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新（舊）建隧

道、橋樑重新正名，以表示尊重當地原住民文化。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未來太管處新建公共設施，將納入委員建議，並函文請公路

總局將本案建議納入業務參考。太管處可先行編撰本園區

內有關太魯閣族舊地名與文化內涵之出版品。 

       

臨時動議《提案二》要化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的對立，「共同管理」的

制度要好好重新設計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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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本共管會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會設置要點」辦理，共計委員 21名，其中當地原住民族代 

表 11席，所佔比例超過 1/2，符合中央法令相關規範。 

 

臨時動議《提案三》太管處主辦任何大型活動如音樂節和馬拉松有太

多加入外來元素，未將當地原住民族正式凸顯在

活動中，如果原住民族的去殖民化只限於舞台和

觀光，那有何意義？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太管處主辦峽谷音樂節，近年均將當地原住民族文化與表演

團體納入表演內容，深獲遊客肯定。「太魯閣峽谷馬拉松」自

103年起花蓮縣政府收回路權。委員建議凸顯太魯閣族文化、

接駁車增停富世村部落等，未來召開馬拉松協調會議時，請

太管處將共管會委員提出意見，請辦理單位參採。 

 

臨時動議《提案四》太管處販賣部價位太高請改善。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本園轄區內中橫公路沿線賣店都已委外經營，全年租金皆繳

回國庫。有關賣店商品價位太高，太管處將反應給廠商知悉，

請其提供合理價位或回饋在地居民。 

 

臨時動議《提案五》建請太管處重新規劃興建大禮至太魯閣台地索道。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如有適當地點，將邀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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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提案六》有關「原住民狩獵權」問題，在國家公園法修法完成前，

強力要求中央政府會同相關部門，就「非營利自用」部分，

在今年 10 月前先訂出「權宜措施」，以利太魯閣族辦理

歲時祭儀活動，建立和諧共榮與永續發展。 

（一）提案人：帖喇.尤道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本案將陳報營建署並轉陳內政部，納入相關修法或配套措施 

之參考。 

 

臨時動議《提案七》建議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與秀林鄉公所協調，仍請

太管處於暑期提供部落工坊在太魯閣台地展售工藝品。 

（一）提案人：許淑銀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洽悉。 

 

臨時動議《提案八》本共管會 21名委員，其中太管處之執行秘書 1席，建 

議釋出給在地原住民代表。 

（一）提案人：許淑銀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三）決議：本共管會之委員名額，依據內政部頒訂「國家公園區域內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訂定「太魯閣國家公

園園區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辦理，依

規定將函請營建署轉陳內政部納入修訂參考。 

 

臨時動議《提案九》砂卡礑溪之迴游魚類，因為有外來種魚類入侵，本協會 

擔心該溪流原生種魚類將面臨絕種危機，請太管處研擬 

解決方案。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提案委員說明及討論過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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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太管處將由保育研究課委請專家調查研議解決方案。 

 

陸、散會：同日上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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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及列席單位發言要點 
 

《提案一》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第四點，本共管會設置委員 21名，其中當地原住民族代表 11席。

本案因南投縣仁愛鄉公所不薦舉委員，因此本會當地原住民族代

表委員仍缺 1席。 

（一）提案人：尹基鍇委員。 

（二）討論過程： 

1.許淑銀委員： 

我曾經建議本共管會的太管處代表部分，副處長（副召集人） 

由當地原住民族代表之委員擔任，另執行秘書不佔委員席次，用意

是希望多提供委員名額給在地居民，打開溝通管道，藉由委員出席

參與表達，能與太管處多一些互動與瞭解，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

也一直反應希望能參與本共管會。 

2.主席： 

       請問各位委員是否有這一席次的推薦人選？ 

3.許淑銀委員： 

我推薦郭新勇代表。 

4.李春風委員： 

我覆議許淑銀委員之建議。 

5.帖喇.尤道委員： 

我薦舉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代表 1席。 

      6.洛帝.尤道委員： 

            我建議以表決方式決定這一席次委員代表。 

7.主席： 

現場經各位當地原住民族代表委員舉手同意，薦舉太魯閣族學 

生青年會的督弩.瓦飁先生為本共管會之原住民族代表委員。 

 

《提案二》山上的同禮部落，在建物修繕或增建、土地的開發與利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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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受到許多法令的限制（如國家公園法、水土保持法、建築

法等等），限縮部落傳統文化與生存生計，建議辦理宣導與座

談，協助居民瞭解相關法令與政策。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黃文立委員： 

部落居民對於政府的法令很不清楚，希望太管處能夠安排居民 

座談會，讓居民瞭解政府法令的規範與界限，到底什麼能做什麼不

能做。若依據環評或水保法的規定，要先花數萬元去請專業人員申

請，大多數居民的經濟條件有限，實在不是居民經濟能夠負擔。希

望在太管處與秀林鄉公所的協助下，找到符合法令讓居民生存下去

的解決方法。 

2.許淑銀委員： 

         在山上生活的同禮部落居民，4~50年前的建築物都老舊破損，

當然要進行修繕或改建，但是國家公園法規定房屋修繕要用原建材，

山上原來使用的竹子因全球氣候異常，變成不是安全的建築材料，

因此居民才要使用現代安全的建材來修繕房屋。政府 30 年前將山

上的部落遷移到山下，民國 102 年恢復山上 20 戶的門牌，居民為

了生計再回到山上生活，政府卻有一堆的法令限制「原住民」，現實

情況是居民要面對生計、發展部落觀光產業，卻受限於法令限制，

很無奈！請幫忙解決部落居民的問題，給村民一個生存的空間。 

3.主席： 

      現在山上的同禮部落若是房屋漏水修繕等，只需要跟太管處 

申請即通過，若是要現有建物空間增建、或拆除重蓋，自民 

國 103年建築法令放寬後，建蔽率山上跟山下是一樣。最近碰到 

的案例是因為大禮、大同地區是花蓮縣政府劃定的山坡地保護區， 

因此建照審查前，需先通過水土保持法核定，太管處才能依據建築 

法審查核准建物是否合法。 

4.鍾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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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太管處用輔導的方式幫忙同禮部落居民，找到一個可以改 

善老舊建築物破損、不安全的情況。 

5.許淑銀委員： 

建議座談會的地點以居民方便的時間、地點來辦理，並要邀請 

到能清楚表達的居民一起來共同參與討論。 

      6.主席： 

本案請黃委員協助先協調居民方便的時間與地點後，太管處再

辦理說明與座談會，並邀請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縣政府水

保科等相關機關（單位）蒞會說明，讓居民清楚瞭解相關法令規定。 

 

《提案三》有關同禮地區的步道設施改善及居民協助遊客急難救助之建議事

項。 

1.建議整理千里眼山登山步道與設置指示牌示。 

2.建議同禮步道每年步道砍草次數於春、夏季增為 4次，秋、冬季 

則為 2次。 

3.建議由管理處於定點準備救難設備（如單架、固定架、繩索、消 

防器材等），另外現行停機坪為私有地，建議在公有地上另尋適 

當地點。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黃文立委員： 

      我們估計每月有近百位的登山遊客到清水山、千里眼山及立霧 

山，但是千里眼山路徑不清晰，常有遊客迷路，並請我們向太管處

反應整理登山路徑。砂卡礑到大禮、大同的步道砍草，夏季因為草

長的快，砍完後一個月就又長高，因此建議增加砍草次數為 4 次，

冬季草長的慢砍草 2次即可。另外山上緊急救難發生時，當地居民

通常是第一線去幫忙的，建議太管處借用救難設備給協會，由協會

保管放置在一個固定處，能夠有效的協助解決山上的緊急救難事故。 

2.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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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黃委員建議太管處整理清水山登山路徑及設置指示牌示 

等都已完成，現在針對千里眼山的路徑不清晰之建議，太管處將請 

現場管理單位先行現勘後，再評估可行方案。有關借用太管處緊急 

救難設備細節，請遊憩服務課就設備之種類、數量等與同禮協會討 

論後簽辦。 

      5.許淑銀委員： 

為了讓救難支援系統更完善，由我來協調花蓮縣消防局，也提

供一些必要的救護、醫療設備，希望在大禮、大同都有據點放置這

些方便居民協助緊急救難的設備。 

      6.紀儀芝委員： 

直昇機停機坪需要找到一個較平坦的固定地點且範圍空間也 

較大，其週邊不能有太高的林木，否則會影響直昇機起降的安全，

此外固定停機坪會有需要長期借用或租用土地的問題，因此建議找

一個合適的直昇機吊掛點較為務實，可以先從航照圖選取幾個平坦

適合的點，現場會勘時再特別注意直昇機吊掛點周邊是否有高大林

木需要疏伐等。林務局會考量救難需求之必要同意辦理疏伐森林林

木。    

7.黃文立委員： 

      目前直昇機吊掛點在私有土地上，曾發生菜園遭直昇機破壞情形，

我將協助詢問該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意願提供，或將此議題在辦

理居民座談會時提出供大家討論研議。 

    8.主席： 

          有關直昇機吊掛點之勘選，請在居民座談會中提出討論，有相關 

的共識後再評估可行方案。 

    9.黃文立委員： 

          同禮步道上的解說牌「赫赫斯」的意思是指蛇發出的聲音，解說 

內容有誤應該修正。「赫赫斯」的原住民語是指當地的植物（一種樹 

的名稱）。 

10.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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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太管處解說教育課確認「赫赫斯」的正確意思後，再辦理牌示

內容之修正作業。 

 

《提案四》因為連續假日交通管制、中橫沿線賣店委外招租等等措施，原來

居民以設攤方式補助生計的機會限縮了，如何促進同禮部落居民

的就業機會？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黃文立委員：   

             同禮部落仍有族人經濟收入困難，曾經以騎摩托車的方式， 

販賣遊客當地的原住民食物，遭到警察取締與驅離，居民反應希望

在假日的時候，能否開放當地居民以流動攤販的方式賣竹筒飯，增

加居民的經濟收入；或是太管處能夠提供一個點，讓居民可以展售

在地特色的食物。    

      2.許淑銀委員： 

建議太管處設計一種活動式的小攤位，或是在中橫公路選擇 

合適的地點，限定只有在地人可以賣在地的產品。 

      3.主席： 

目前中央機關的相關法令規定，轄區內若有展售空間或據

點，都要公開招租，相關租金收入也要全數繳回國庫。 

             

《提案五》本共管會是跨部門最好的溝通平台，建議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葉德運委員： 

   現代是講求效率與溝通的時代，因此會議每半年開一次有點久，

委員提案也容易忘記，建議每三個月開 1次。 

      2.主席：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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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及第六點規定，本共管會於二次會議之間，得召開諮詢會議

或臨時會議；因此若有重要議題，本共管會議可以每隔三個月開會

1次。 

 

《提案六》近期梅雨季節天災不斷，中橫公路平日、突發狀況頻繁，請問山

中第一線誰負責？希望能清楚公路維護資訊，如目前有幾組外包

商、業務內容？洛韶人民陳情包商責任、搶災員條件、有幾人會

開大型搶災機具？T 霸數量密集，對駕駛人與生態環境是否有影

響？看板是否可加外語？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葉德運委員： 

      我們是久居中橫公路的築路人後代，最頻繁地使用中橫公路， 

但是也有許多用路人是遊客，經過中橫時發生車子零件壞了、沒 

油了種種緊急情況，都直接找在地居民求援。另外中橫公路迴頭灣 

到文山段（164K~166K）共有 4個 T霸，我發現燈太亮，影響夜行 

性動物（如山羊、飛蛾等）之活動，希望公部門能找到一個平衡點，

讓重視生態保育的園區在黑夜裡生物活動依然生機蓬勃。 

      2.主席： 

公路總局洛韶工務段的段長（張委員宇博），因為公務請假，但

是有提供本案之回應意見，請葉委員參考，並持續追蹤本案的辦理

情形。 

 

《提案七》山中交通不便，環境落後，已嚴重影響居民生存，請各單位在週

邊環境維護、綠美化等資源分配時，能兼顧符合人性、里山精神，

重視第一線居民的權益，各公部門太計較責任區域範圍，百姓觀

感不佳。 

（一）提案人：葉德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4 

 

1.葉德運委員： 

      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存權，民國 75年國家公園進駐後，雖然辦 

理許多的宣導，但是我們還是很不能理解保護生態比人權重要。近 

幾年太管處輔導西寶產業轉型有機農業得到居民贊同，但是對洛韶

的幫忙不足、資源分配不公平。 

      2.許淑銀委員： 

            請葉委員直接、明確的提出資源分配不公平在哪裡？ 

      3.主席： 

            請天祥管理站高佽主任直接到洛韶現場瞭解，洛韶居民需要哪 

些協助。 

      4.李春風委員： 

            秀林鄉公所花了將近 1年時間，進行洛韶慈惠堂後面的截水溝、

附近 3-4戶居民的砍草問題等之協調與溝通，近來連續豪雨、颱風

汛期也將來臨，希望林務局、太管處能多關心洛韶居民。 

      5.紀儀芝委員： 

            會後我將請林管處治山防洪課，協調開口契約廠商儘快配合於

颱風汛期來臨前清理大排水溝。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提案一》建請太管處，將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新（舊）建隧

道、橋樑重新正名，以表示尊重當地原住民文化。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討論過程： 

         1.田貴實委員： 

長春隧道上方是早期族人游耕所在地，稱為西拉岸，溪畔

隧道上方台地為布洛彎遊憩區，何不將該座隧道直接延用該地

名稱來的貼切，忠實的告訴遊客此隧道涵義，更有助消弭錯誤

的成見，也讓族人緬懷先祖在這塊土地的奮鬥史，這也是教育

下一代重建孩子對傳統信念的好機會。另有一座命名秀富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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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族人左思右想，不知意義何在，這或許權責機關想不出更

妥的名稱，索性以該隧道座落秀林鄉富世村的簡稱罷了。而數

年前完工啟用的砂卡礑橋，雖符合族人譯音命名，為了使該橋

美觀華麗，卻莫名其妙在兩旁護欄加裝遠從大陸高價進口白玉

獅子頭雕飾。翻閱台灣原住民歷史，根本就沒有獅子頭的任何

圖騰，讓獅子頭守獲原住民的土地，簡直格格不入，也對族人

大大不敬。最近族人孩子問我，早期大禹曾到我們祖先獵場防

洪治水嗎？為什麼取名為大禹嶺？文天祥的葬身之地是葬在聞

名遐邇的天祥？建議太管處將原住民的歷史以及歷史上的英雄

人物，真實正確放入國家公園境內，使原住民的後代子孫以祖

先事蹟為傲，將原住民生息相依的園地，所有山川、道路、橋

樑、隧道重新以族群語命名，以表示尊重。雖然現在舊的不能

馬上改，但希望未來新的建設都能用當地原住民的地名。            

         2.帖喇.尤道委員： 

覆議田貴實委員的提案，例如「西拉岸」地名，太魯閣族語

的意思是指太平洋第一道曙光照到的地方。太魯閣園區內有許

多的地名故事與文化內涵，在秀林鄉鄉誌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建議作為園區地名更新的參考依據。 

3.主席： 

未來太管處新建公共設施，將納入委員建議，並函文請公路 

總局將本案建議納入參考；太管處可先行編撰本園區內有關太

魯閣族舊地名與文化內涵之出版品。 

       

臨時動議《提案二》要化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的對立，「共同管理」的

制度要好好重新設計規畫。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討論過程： 

1.田貴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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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的泰雅族說「為什麼要和你們（政府）共管？馬告

國家公園計畫中只看到公務人員的原住民比例分配，看不到原

住民的主權何在？」。澳洲國家公園成立於 1985年，施行十

多年的共同管理，讓原住民有實權而且與國家共管，因為在他

們的設計中，國家公園共同管理委員會是最高的決策機構，國

家公園共管委員會 10席委員中原住民佔 6席，主席也是由原

住民擔任，公園管理處處長則是執行機構，必須聽從共管委員

會的決議。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處長、副處長由什麼人來擔任

反而並不重要，因此他們現任處長便是由白人擔任。目前政府

所研擬「共同管理」機制內容走調，讓許多原住民有反對的理

由。 

2.主席： 

本共管會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 

理會設置要點」辦理，共計委員 21名，其中當地原住民族代表 

11席，所佔比例超過 1/2，符合目前中央政府相關法令規範。 

 

臨時動議《提案三》太管處主辦任何大型活動如音樂節和馬拉松有太

多加入外來元素，從未將當地原住民族被正式凸

顯在活動中，如果原住民族的去殖民化只限於舞

台和觀光，那有何意義？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討論過程： 

1.田貴實委員： 

許多政策執行方式主要都是政府由上而下，花費許多人力與

金錢，總未能達到培養地方自主性，族人對國家公園的印象非常

不友善因為連建個工寮、搬石頭或砍一棵樹，都需申請批准。但

大型開發和破壞性建築如大飯店卻佇立在傳統領域。國家公園成

立後，許多族人被迫遷移，到城市討生活又因傳統知識和工業技

能的差異而處於弱勢勞工。太管處對族人承諾就業機會也輪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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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支票，只有被聘於交通、清潔方面等底層工作，核心人員仍以

非原住民為主，原住民解說員只是約聘人員。 

2.鍾華玉委員： 

      國際馬拉松活動一年才辦理一次，吸引上萬名的中外選手與 

遊客到太魯閣，但是接駁車的安排沒有進入部落。秀林鄉公所已 

在部落培力傳統手工藝工坊、推廣農特產品等，成果豐富。建議 

是不是設計一個套裝行程，讓參加馬拉松的人潮能夠進步部落參 

觀，增加居民的經濟收益。 

3.許淑銀委員： 

       我要請現場的原住民行政處代表幫忙反應，在富世村的太魯 

閣產業中心園區、鄉立棒球場的停車場或是太魯閣事件立碑處等， 

花蓮縣政府辦理國際馬拉松活動時，建議規劃進入部落適合的接 

駁點，並安排展售部落的工藝或農特產品。 

4.主席： 

太管處主辦峽谷音樂節，近年均將當地原住民族文化與表演

團體納入表演內容，深獲遊客肯定。「太魯閣峽谷馬拉松」自 103

年起因花蓮縣政府收回路權，該活動已由花蓮縣政府主辦；委員

建議凸顯太魯閣族文化、接駁車增停富世村部落等建議，將函文

請花蓮縣政府參辦。 

 

臨時動議《提案四》太管處販賣部價位太高請改善。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討論過程： 

1.田貴實委員： 

昨天我們的部落主席會議在太魯閣台地看簡報，會後想在販賣

部喝咖啡，才知道 1杯 90元，太貴了，誰喝得起？居民對太魯閣台

地販賣部的飲食印象就是又貴份量又少，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要

價 90 元，與坊間 7-11 的 35 元貴二倍多，為了扭轉負面形象，請

斟酌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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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席： 

本園轄區內中橫公路沿線賣店都已委外經營，全年租金皆繳 

回國庫。有關賣店商品價位太高，太管處將反應給廠商知悉，請

其提供合理價位回饋在地居民。 

 

臨時動議《提案五》建請太管處重新規劃興建大禮至太魯閣台地索道。 

（一）提案人：田貴實委員 

（二）討論過程： 

1.田貴實委員： 

在遊客中心旁的一條瘦稜線上方，有一如門框的水泥構造物，

那是早期聯絡台地和大同、大禮的流籠接駁站的第一流籠頭，偶

爾可見流籠運送日常物品、肥料及農產品，因長年未修現己報廢

不勘使用。現雖有一戶人家自行興建索道，唯索價太高，一趟要

七千元，來回要一萬四千元，不是一般居民負擔的起。建議太管

處重新規劃大禮部落至太魯閣台地的索道。 

2.主席： 

有關大禮、大同部落的索道、步道整修，業由秀林鄉公所、

太管處分工辦理，太管處負責的部分（五間屋到三間屋段）也已

完成，預定今年 7月可以開放通行。 

 

臨時動議《提案六》有關「原住民狩獵權」問題，在國家公園法修法完成前，

強力要求中央會同相關部門，就「非營利自用」部分，在

今年 10 月前先訂出「權宜措施」，以利太魯閣族辦理歲

時祭儀活動，建立和諧共榮與永續發展。 

（一）提案人：帖喇.尤道委員 

（二）討論過程： 

1.帖喇.尤道委員： 

      我非常憂心，若原住民狩獵權在今年 10月辦理太魯閣族文 

化祭儀前，仍未有相關的「權宜措施」，屆時再跟公部門發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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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害政府的形象。 

2.主席： 

本案將陳報營建署並轉陳內政部，納入相關修法或配套措施

之參考。 

 

臨時動議《提案七》建議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與秀林鄉公所協調，仍請

太管處於暑期提供部落工坊在太魯閣台地展售工藝品。 

（一）提案人：許淑銀委員 

（二）討論過程： 

        1.許淑銀委員： 

              因為秀林鄉公所與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合作，今年的暑 

期在富世村的太魯閣產業中心園區辦理部落市集活動，因此沒像 

往年一樣在太魯閣台辦理農特產品展售市集，但是因為部落仍有 

工坊需要展售工藝品等，建議太管處仍持續提供展售地點。 

         

臨時動議《提案八》本共管會 21名委員，其中太管處之執行秘書是幕僚工 

作，建議釋出給在地原住民代表，不要佔 1席委員名額。 

（一）提案人：許淑銀委員 

（二）討論過程： 

       1.帖喇.尤道委員： 

              覆議許淑銀委員提案。 

2.主席： 

             本共管會委員名額，依據內政部頒訂「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 

         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訂定「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 

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辦理，依規定將函請 

營建署轉陳內政部納入修訂參考。 

 

臨時動議《提案九》砂卡礑溪之迴游魚類，因為有外來種魚類入侵，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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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該溪流原生種魚類將面臨絕種危機，請太管處研擬 

解決方案。 

（一）提案人：黃文立委員 

（二）討論過程： 

      1.黃文立委員： 

            砂卡礑溪的迴流魚類有毛蟹、鰻魚與黏壁魚（日本禿頭鯊） 

等，本協會發現被放生的外來種魚類如溪哥、石賓等已經出現在 

三間屋的攔砂壩，危及砂卡礑溪原生種魚。 

2.主席： 

溪哥及石賓雖為台灣特有種，但對東部河川而言卻是外來種；

園區內原本不棲息西部常見的溪哥和石賓這些魚類，但因民眾或

是宗教團體的放生行為，在短短幾年當中就引起相當大的問題。

太管處將由保育研究課委請專家調查研議解決方案。 

 

《補充意見》 

戴興盛委員： 

          建議有關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重大計畫、中、長程計畫等，應做

成討論案而不是工作報告案，如收費機制之制訂、獎學金如何運用在

培力在地青年具備未來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能力上、共管機制列入

國家公園通盤檢討等，希望「共管會」不僅只是諮詢性質，而是參與

與討論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重大計畫的決策過程。 

 

陸、散會：同日上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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